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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言论自由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民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指

标,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最基本权利。本文通过分别阐述言论自由功利主义者，绝对论者，相对论者的观点，

来论证我国当前立法对言论自由的规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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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言论自由成为公民实

现言论自由权利最便捷、最经常的方式，同时网络侵权现象不

断涌现。于是有人建议对网络自由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也

有人基于言论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主张对网

络言论自由进行充分保护，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本文通过对

言论自由的辩护来论证我国当前立法对言论自由应何去何从。

一、言论自由的含义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通过语言，书信或其他方式发

表建议和反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即为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

科恩在《论民主》中认为言论自由分为两类：（1）建议的自由，

（2）反对的自由。前者是指公民自由提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步

骤，径情直遂地提出来以供社会的考虑，后者是指公民可以自

由的反对提请社会考虑的任何候选人，政策，政党。

二、密尔对自由表达的辩护

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基于“绝对正确的假定”来表述

自己关于言论自由的原理，他认为言论自由的价值为追求真

理的辅助手段。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压制意见无助于真

理，因确定何者正确完全依靠能自由发表对立的意见”。密尔

虽然不主张压制意见，但他却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绝对论者。

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指出限制言论自由的判别标准为：

“只有基于防止一个人危害别人的目的，才能不顾他自己的意

愿，正当地对文明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行使权力”。但正如马

歇尔所说的那样，密尔并没有提出言论自由的界限标准，正是

由于密尔没有提出这一标准，在现实中就不能很好的维护人

们的言论自由，因为密尔基于“功利和利益”才维护言论自由，

所以当言论自由带来的危险大于限制言论自由带来的危险

时，他便会牺牲言论自由来换取那种所谓的更大“利益”。言

论自由所带来的价值是不可以机械地定量衡量的，故在现实

中，专制者便会以言论自由带来“利益”比控制言论自由带来

的“利益”少为借口来任意践踏人民的言论自由，况且不同阶

层的人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故以这种抽象的“利益”来衡量

言论自由的价值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三、言论自由绝对者对言论自由的辩护

美利坚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能制定法律⋯⋯去限制

言论或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绝对者正是以第一修正案为依

据来主张对言论自由绝对保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第一修

正案的内容具体，含义明确或不存在例外。绝对论者认为言

论自由作为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权，是天赋的。其实言

论自由绝对论者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正如霍姆斯曾评述

道：“即使对言论自由进行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保护某人在

拥挤的影院中谎报火情的言论”。这种观点根本缺陷是他们

主张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根据他们的观点，发表演

讲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而作家坐在自己

的办公室创作小说也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

如果一个演讲家闯入一个作家的办公室发表自己的演讲，而

作家说演讲家影响了自己创作的言论自由权，而演讲家说宪

法赋予了自己发表演讲的言论自由权。这种情况下，言论自

由绝对论者如何处理呢？也许言论自由绝对论者狡辩说：“演

讲家侵犯了作家的住宅安宁权”。但即使这样，言论自由绝对

论者还是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因为言论绝对论者可是主张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限制其天赋的言论自由权，所以他们也

就不能以侵犯住宅安宁权来对抗自己的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

权。

四、言论自由相对论者对言论自由的辩护

既然言论自由绝对论者的观点自相矛盾，让人无法信服，

而言论自由功利主义者又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任意践踏。那

么我们应对言论自由持何种的态度呢？言论自由相对论者代

表人物霍姆斯的“明显且存在危险”标准既不会像言论自由绝

对论者那样自相矛盾，也不会像言论自由功利主义者那样以

“利益”为借口而任意践踏言论自由。他的标准是：当言论存

在明显且现存危险时，便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霍姆斯

的“明显且存在危险”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和权衡论有一定的相

似性。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某些其他价值，诸如和平，安

全，正义或公平，来权衡一下是否有必要对言论自由做出限

制。但是这里的“权衡”与功利主义者的单纯“利益”比较是有

区别的，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权衡”是通

过比较有一般意义的（像公平和言论自由的比较，和平和言论

自由的比较）价值比较，而功利主义者仅仅是把单纯的“利益”

与言论自由抽象的“价值”比较。类似于经济学中“博弈论”，

即把具体的经济利益与一般的言论价值比较。其次，霍姆斯

的“明显且存在危险”为限制言论自由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条

件，提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标准，而功利主义者并没有提出言

论自由的界限标准（如密尔）。

通过对言论自由功利主义者，绝对论者以及霍姆斯的“明

显且存在危险”标准的观点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霍姆斯的

“明显且存在危险”标准最为合理，也最具操作性。因此，在当

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要合理的借鉴

霍姆斯的“明显且存在危险”标准对言论自由的观点，来重新

建构我国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体制，从而来保障我国人民的言

论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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